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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0           证券简称：碧水源          公告编号：2012-013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预计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 2011 年公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预计公司 2012 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11 年发

生额 

2012 年预

计发生额 

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或提供服务 

无锡碧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 0 8,000 

南京城建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0 12,000 

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10,000 

武汉武钢碧水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0 6,000 

云南城投碧水源水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171.05 2,000 

合计 2,171.05 38,000 

向关联方采购商

品或接受服务 

云南城投碧水源水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5,200 

合计 0 5,200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关联董

事文剑平、何愿平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股东文剑平、何愿平、陈亦力应在审议其任董事的关联公司相关议案表决时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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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表决，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 回避表决股东 

1 与无锡碧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文剑平、陈亦力 

2 与南京城建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文剑平、何愿平 

3 与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文剑平、何愿平 

4 与武汉武钢碧水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何愿平 

5 与云南城投碧水源水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文剑平、何愿平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无锡碧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无锡碧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5680 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 中国江苏省无锡市 

公司经营范围: 水处理膜、中间产品及膜相关产品的生产、以及中间产品及

膜相关产品的销售、膜相关产品的研究开发（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专项规定管

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需要行政批准的商品，凭许可证办理）。 

主要股东：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39%股权；江苏碧水源环境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0%股权；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持有其 51%股权。 

关联关系：无锡碧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合资公司，本公司派驻

无锡碧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同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 3 项规定，无锡碧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

额 5,633.63 万元，净资产 5,629.19 万元。201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

元，净利润-50.81 万元。 

2、南京城建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京城建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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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1.5 亿元人民币 

公司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 

公司经营范围：从事给水、污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污泥处置、雨水综

合利用等领域的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以及以上领域的投资、设备制造、工程承

包、建设与运营等。 

主要股东：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50%股权；南京市城市建设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50%股权，为其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南京城建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合资公司，本公司派驻

南京城建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同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 3 项规定，南京城建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

额 16,462.74 万元，净资产 15,064.28 万元。201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53.40 万元，净利润 64.28 万元。 

3、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3 亿元整 

公司住所: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公司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和污水、污泥资源化以及饮用水安全和民用及工业

供水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开发、环保核心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托管运营；水务工

程技术服务、施工、咨询、托管运营、水利工程、水利枢纽管理、水资源管理；

生态工程建设、生态修复、小流域治理、水土保持；水务领域投资、咨询。（以

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为准）。 

主要股东：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49%股权；内蒙古东源宇龙

王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关联关系：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合资公司，本公司派

驻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同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根据《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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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 3 项规定，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

额 5,284.19 万元，净资产 5,212.42 万元。201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330.00

万元，净利润 212.42 万元。 

4、武汉武钢碧水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武汉武钢碧水源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3 亿元整 

公司住所: 湖北省武汉市 

公司经营范围: 从事市政自来水及污水处理膜及环保设备的生产、销售；承

接冶金费水、市政自来水及污水工程，进行 TOT 项目及 BOT 项目投资运营等。 

主要股东：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49%股权；武汉钢铁工程技

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关联关系：武汉武钢碧水源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合资公司，本公

司派驻武汉武钢碧水源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同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 3 项规定，武汉武钢碧水源环保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未有财

务数据。 

5、云南城投碧水源水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方名称：云南城投碧水源水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昆明市海源北路六号高新招商大厦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昆明市海源北路六号高新招商大厦 

法定代表人：梁兴超 

注册资本：6000万元 

主营业务：水处理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环保产品及设备的研究开发；污水

处理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环保产品及设备的销售；膜产品、膜组件及相关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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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筹建）  

主要股东：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云南水务产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为其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云南城投碧水源水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合资公司，本公

司派驻云南城投碧水源水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同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 3 项规定，云南城投碧水源水务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3,977.52 万元，净资产 6,771.02

万元。201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043.34 万元，净利润 655.97 万元。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 

公司认为上述各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

能履行合同约定，不会给本公司带来坏账损失。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发生交易的定价原则采取公允定价原则，即等同于下属

公司统一采购定价。 

（二）关联交易协议 

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合营企业销售产品及提供服务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助于公

司的业务发展，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有关交易按照按照合同规定的公允价格进

行，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对关联方也

不会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公司与无锡碧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城建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

司、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武钢碧水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云

南城投碧水源水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

的业务经营需要而进行的，交易价格采用公允定价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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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利益。  

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预计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原则进行的，交易价格按照公允

价格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

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作了回避表决，审议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一创摩根认为：碧水源预计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系因正常生产经

营需要而发生，遵循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事违

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在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

法律程序。一创摩根对碧水源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 保荐人意见。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 一二年三月九日 

 


